
泰政办字 〔2020〕48号

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

普查的通知

各县、市、区人民政府，各功能区管委，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单位，省

属以上驻泰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升全市自然灾害防治工作水平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》

（鲁政办字〔2020〕109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做好全市自然

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
通过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，摸清全市自然灾害风险隐

患底数，查明重点区域抗灾减灾能力，客观认识当前全市自然灾害

综合风险水平，为有效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作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

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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